
附件5

自建房加工场所消防安全整治攻坚行动任务分解表

	序号
	项目
	工作内容
	完成时限
	责任人

	1
	（一）摸底宣传阶段（2020年9月底前完成）
	根据镇政府自建房加工场所消防安全整治攻坚行动方案，全面部署发动开展攻坚行动。
	2020年9月15日前
	各村、镇直有关单位

	2
	
	各村要通过微信群、乡村公告栏等形式向社会发布自建房加工场所消防安全整治通告，公开举报电话和举报邮箱。
	2020年9月15日前
	各村

	3
	
	要发放《消防安全整治告知书》及《自建房加工场所排查摸底登记表》（附件2、3），存档备案。
	2020年9月15日前
	各村

	4
	
	逐幢采集房屋户主和建筑信息，建立工作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完成全面摸底工作，做到“一幢不漏”。形成《乡镇自建房加工场所汇总表》（附件4），最后报县指挥部攻坚行动专班。
	2020年9月28日前
	各村

	5
	
	要督促辖区每个自建房加工场所制订火灾应急预案，配合镇安办组织建筑内的所有经营单位和员工开展一次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
	2020年9月28日前
	各村

	6
	（二）评查整改阶段（2021年8月中旬前完成）
	①完成丙类火灾危险性自建房加工场所评查；②评查发现问题必须在全部整改消除，并取得《消防安全评查报告》；
	①2020年12月15日前；

②2021年4月15日前
	各村

	7
	
	①完成其他行业的自建房加工场所评查；②评查发现问题应于前全部整改消除，并取得《消防安全评查报告》。
	①2021年2月15日前；②2021年8月15日前
	各村

	8
	
	消防安全评查后，要及时将问题清单、整改意见及《消防安全评查报告》报各乡镇存档。
	适时
	自建房所有者及各经营主体或消防安全评估机构

	9
	
	评查阶段，定期统计《坑仔口镇自建房加工场所汇总表》（附件4），报送镇安办。
	待通知要求
	各村




